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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665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首航高科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09 

首航高科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近日，首航高科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卖方”）与

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西北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买方”）签订《唐山

海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热+光伏一体化项目塔式聚光集热系统采购合同》，

合同约定卖方为买方唐山海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热+光伏一体化项目(塔

式聚光集热系统)提供合同设备和服务。 

本合同属于公司日常性经营行为，根据公司《章程》规定，本合同经总经理

办公会审议批准后签订。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交易对手方介绍 

1、公司名称：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西北电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； 

2、法定代表人：曹东林； 

3、注册地址：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长乐西路 3号； 

4、经营范围：大型火力、风力、水力、核能、太阳能、天然气、生物质发

电厂和变电站、输电线路、工业与民用建筑项目工程总承包；售电业务；土建工

程、安装工程的施工、调试、监理及运行维护、管理、技术服务；承包国外工程

项目；对境外工程派遣劳务人员及设备、材料、商品、技术进出口；工业锅炉、

压力容器、金属结构、电器仪表、高压管道、铁塔的制作、加工、安装、检修；

防洪灌溉设施、坝体填筑、公路、桥梁、机场跑道、凿井、强夯、震冲、拆除爆

破工程的施工；商品混凝土加；土方与地基处理；建筑消防设施安装、施工、调

试和室内外装饰装修；设备租赁；企业内部职工培训；机械设备、机电设备、起

重设备、五金产品、电子产品、化工产品（危险、易制毒化学品除外）、矿产品、

建材的销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5、买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； 

6、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买方与本公司未发生类似业务；  

https://www.qcc.com/pl/prd055bfca5744968bad320d68cf7b82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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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履约能力分析：本合同交易对方是大型综合公司，信誉优良，具有较好

的履约能力。 

二、合同主要内容 

1、合同标的：唐山海泰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光热+光伏一体化项目(塔式

聚光集热系统)合同设备和服务； 

2、合同总金额（含税）：人民币 428,718,280.00 元(人民币大写：肆亿贰

仟捌佰柒拾壹万捌仟贰佰捌拾元整)； 

3、结算方式：分阶段按比例结款，具体如下： 

3.1 预付款为合同总价的 10%； 

3.2 投料款为合同总价的 20%； 

3.3 到货款为合同总价的 50%； 

3.4 验收款为合同总价的 10%； 

3.5 质保金为合同总价的 10%。 

4、生效条件：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（单位负责人）或授权代表签字，

并加盖公章后即刻生效。  

5、合同履行期限：本合同协议书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分别

盖本单位公章后生效，双方履行完毕合同规定义务并支付完合同费用后，合同自

动终止。 

6、违约条款 

合同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、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或者 SA项下所作保证

的，应向对方承担继续履行、采取修理、更换、退货等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

等违约责任。 

6.1 卖方违约责任 

6.1.1 由于卖方责任，所供设备的性能未能达到合同技术协议约定的性能

保证值，且经第二次验收试验(由于卖方原因)仍不能达到一项或多项保证指标

时，卖方应承担违约金。 

6.1.2 由于卖方责任，卖方未按期向买方或买方指定的设计单位交付技术

资料的，每迟交 1天，则按每张图纸或每份资料每天卖方支付给买方 500 元(人

民币) 赔偿金，直到提供齐全的图纸或资料为止。 



 第 3 页 / 共 4 页 
 

6.1.3 由于卖方技术服务的错误或疏忽，造成买方工期延误的，每延误工

期 1周卖方应向买方支付合同价格 1%的违约金。 

6.1.4 合同设备交付后，由于卖方原因造成的质量问题导致买方工程不能

按期投运的，每延误 1周，卖方应向买方支付合同价格 1%的违约金。 

6.1.5 在质量保证期内，由于卖方设计、材料或制造缺陷造成合同设备停

运的，每停运一次卖方应向买方支付合同价格 2%的违约金。 

6.1.6 违约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合同总价的 10%。 

三、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签订的光热项目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，本合同的签订是新能源光热

发电市场对公司技术、核心设备以及总包能力的认可。本合同的签订有利于进一

步提升公司在新能源光热发电市场的核心竞争力，对公司中长期的发展产生积极

影响。 

2、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、资金、人员、技术和产能，能够保证合同的

顺利履行。 

3、在合同生效后，根据该工程的进度安排交付设备和工程的实施，具体进

度根据合同和技术协议约定时间履行。合同总金额（含税）约占公司 2022 年度

营业收入 652,205,492.85 元的 65.73%，合同的执行将提升公司 2024 年、2025

年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。 

4、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。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

合同对方当事人形成依赖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1、合同履行周期较长，存在受不可抗力风险影响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风险。 

2、合同货款回收分阶段按比例执行，由于履行周期较长，存在货款回收缓

慢的风险，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风险。 

    3、钢材、玻璃是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，本合同履行周期和产品生产周期

较长，营业成本受到生产周期内钢材和玻璃价格变动的影响。原材料的价格波动

对公司的毛利额可能会产生有利的影响，也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，因而使得公

司面临原材料价格波动导致毛利率波动的风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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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合同审议程序 

本合同属于公司日常性经营行为，无需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，也不需独立

董事和律师发表意见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双方签订的合同正本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首航高科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3月 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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